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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案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9月 9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根据国家及监管部门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内容 修订为 

第九十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

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会任期届满或提前改选的，继任董事会成员中

应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原任董事会成员连任，且公司

每连续三十六个月内更换的董事不得超过全部董事人数

的三分之一；如因董事辞职、或因董事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被解除职务而导致董事人数不足本

章程规定的人数的，公司可以补选董事，不受该三分之

一的限制。连选连任的董事不视为本款所规定的更换或

增选的董事。但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期限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

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

第九十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

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期限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

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

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裁

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公司发生本章程规定的恶意收购情形下，在公司董事任

期未届满前如确需终止或解除职务，必须得到本人的书面认

可，且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其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十倍

以上的离任补偿金，上述董事已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被

解除劳动合同时，公司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 



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在公司发生本章程规定的恶意收购情形下，在 公司

董事任期未届满前如确需终止或解除职务，必须得到本

人的书面认可，且公司须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其年薪及

福利待遇总和十倍以上的离任补偿金，上述董事已与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被解除劳动合同时，公司还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另外支付经济补偿金

或赔偿金。 

在公司发生本章程规定的恶意收购情形下，为保证

公司在被收购后的经营稳定性，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收购方及/或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董事候选人

除应具备与履行董事职责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

外， 还应当具有至少五年以上同行业公司的业务管理经

验。收购方及/或其 一致行动人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在股

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其受聘议案时，应当亲自出席会

议，就其任 职资格、专业能力、从业经历、违法违规情

况、与公司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等 情

况进行说明。 

在公司发生本章程规定的恶意收购情形下，为保证公司在

被收购后的经营稳定性，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收

购方及/或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董事候选人除应具备与履行董事

职责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外， 还应当具有至少五年以

上同行业公司的业务管理经验。收购方及/或其 一致行动人提

名的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其受聘议案时，应当

亲自出席会议，就其任 职资格、专业能力、从业经历、违法违

规情况、与公司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等 情况进行说

明。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日 


